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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大学
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

校字〔2021〕56 号

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部署安排，落实《关于加快山

东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鲁 政办发〔2021〕6 号）、《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

推动山东中医药教育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》（鲁教高字〔2021〕2 号）等文件精

神，推动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、传承创新发展，现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，遵循医学

教育人才培养规律，传承精华，守正创新，实施医学教育改革与高质量发展“八大计

划”。深入推进学校教 育事业的改革创新发展，形成更高水平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

教育教学体系和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，努力打造一流医学教育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

时代新人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实施医药学科筑峰计划

⒈做大做强中医学、中药学、中西医结合学科。依托高水平学科建设计划，支持中医

基础理论等基础类、经典类优势学科方向的发展，夯实学术引领地位；加强解剖、生理、

生化、病理等基础医学学科建设；强化中医外治学等特色学科方向建设，巩固行业影响

力。力争 1-3 个学科进入国家一流学科或学科评估A等级行列。 (牵头部门：发展规划处

（医院管理处）)

⒉推进医药交叉学科建设。促进医药学科与文科、理工科等 的融合发展，力争在中

医药人工智能、外治新材料、眼视光医学、 临床医学等领域产出一批标志性成果，助力

我省医药关键技术装 备产业高质量发展；建设重大疫情防控中医药理论创新与临床救 治

基地，强化中医药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医药经典理论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建设，争创中医药

经典理论与前沿交叉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；支持生物医学工程等新兴、交叉学科申报一级

学科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。 (牵头部门：发展规划处（医院管理处）)



（二）实施一流本科教育建设计划

⒊优化专业结构。保持或适度缩减医学类专业招生规模；围绕新医科建设，强化中医

药传统优势专业，发展中医骨伤科学、中医康复学、中医养生学、中药资源与开发等特色

专业。推进交叉学科专业建设，体现“中医药+”和“+中医药”特色；大力推进临床医

学、康复治疗学、中药学等专业认证。 (牵头部门：教务处)

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。依托优势学科，选拔优秀学生，集中优势资源，分别在中医

学、中医骨伤科学、中药学、针灸推拿学、中西医临床医学等专业开设扁鹊班、华佗班、

凤梧班、仓公班、钱乙班等教改实验班，培养中医药拔尖传承创新人才。(牵头部门：教

务处)

⒌打造一流本科课程。加大教学团队建设和示范力度，推进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

合，优化教学内容，创新教学方法，改革考核方法，探索“经典+方药+临证”的中医特色

整合课程，建成一批一流本科课程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；发挥文化育人功能，构建具有中

医药特色的课程思政教育体系；将中医药课程列入临床医学类、护理学专业必修课程，强

化学生中医思维培养。(牵头部门： 教务处)

⒍强化中医经典教学。建设山东省中医经典教学研究中心，加大中医“四大经典”和

传统文化类课程教学研究、师资培训；提高中医经典课程和传统文化课程比重，2022 年

起，中医学类专业全面参加全国中医经典能力等级考试。(牵头部门：教务处)

⒎ 强化实践教学。扎实稳妥推进医学类专业床边教学模式改革；建立临床课程联

盟，共同开展临床课程建设。实施统一培养方案、统一教学计划、统一考核评价、统一质

量监控、统一教学 管理的“五统一”的临床教学管理模式，确保床边教学质量。 (牵头

部门：教务处)

⒏加强学生学业管理。落实学业预警制度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，提升自主学习能力；

建立“三段式”医学专业综合考试。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；实施优秀本科生传承项目，

聘任名老中医药专家担任传承导师。将本科带教作为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考核验收

指标。 (牵头部门：教务处)

（三）实施高层次人才提质创新计划

⒐扩大医学研究生招生规模。招生计划向重大科研平台、重 大科技任务等倾斜；逐



步扩大博士“申请-考核制”招生比例，开 展“优秀推免生直攻博”“硕博连读”等招生

改革工作。 (牵头部门： 研究生处)

⒑开展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改革试点。争取上级部门支持，设置专项招生计划，吸引

一批临床医学类专业本科毕业生攻读中医类研究生专业学位；力争开展八年制中西医结合

教育试点，探索中西医结合儿科、中西医结合妇科等人才培养。(牵头部门：研究生处)

⒒深化“5+3”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。完善本硕一体化培养 方案，建立本硕转段淘汰

机制，推动本科教育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有效衔接。 (牵头部

门：研究生处)

⒓加强研究生教育内涵建设。完善医学研究生教育评价标准和学位授予标准，严格过

程管理；加强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；鼓励支持研究生参加各层次学术交

流，设立研究生海外交流专项经费，支持学生海外学习交流。(牵头部门：研究生处)

（四）实施教师队伍引育计划

⒔完善人才引育共享机制。加大对解剖、生理、生化、病理等基础学科以及精神病

学、传染病学等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；

吸纳海内外高层次人才、名中医药专家、中医专特长人才进入课堂，畅通行业企业高

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从教渠道；鼓励和支持青 年教师通过在职攻读博士学位、开展博士后

研究、在职进修、公派出国留学、国际国内访学等多种渠道，不断提高知识结构和学术水

平；支持医学基础课程教师上临床、临床教师讲经典，建设经典和临床融合型师资队伍。

(牵头部门：人事处)

⒕建立高水平师资培训体系。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坚持把师 德师风作为教师队伍建

设的第一标准；健全教师发展中心，构建分类培养体系，重点培育一批省级教学名师和教

学团队，着力打 造基础与临床融合的教学团队；定期走进中小学校园开展中医文化科普

教育。 (牵头部门：教师发展中心)

（五）实施医教协同校院一体化建设计划

⒖强化各附属医院中医临床教学职能，完善附属医院考核评价机制，将教学工作量和

人才培养质量纳入附属医院绩效考核，作为医务人员职称晋升、工作考评和绩效分配的重

要依据；建设 一批省级临床教学培训中心，争创国家级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；支持直



属附属医学院申报临床类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，促进中西医结合发展。 (牵头部

门：发展规划处（医院管理处）)

⒗加强医学临床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。完善基地建设准入制 度，定期开展评估，对

达不到建设标准的单位撤销其临床教学基 地资格；到 2023 年，附属医院建成覆盖主要

临床科室的教学门诊。(牵头部门： 教务处)

（六）实施医学教育质量文化塑造计划

⒘完善医学教育质量评价体系。构建以高等院校内部质量保 障为基础，学术组织、

行业部门和社会机构共同参与的中医药教 育质量保障体系；以中医经典理论、辨证思

维、临床能力和工作 实绩为重点，构建医学人才评价标准。 (牵头部门：教务处、教师

发展中心)

⒙加强医学教育质量评价应用。将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

核通过率、专业认证结果等纳入学校、医院绩效考核评价体系，以及院长年度和任期目标

责任考核的重 要内容；对资格考试通过率连续 3 年低于 50%的本科专业，减少招生计

划。(牵头部门：教务处、研究生处、发展规划处（医院管理处）)

（七）实施国际多元交流与合作计划

⒚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。加强学校与日、韩、东盟及“一带 一路”沿线国家相关机

构交流合作，开展高水平中医药国际学术交流；支持中青年教师到日、韩、东盟及“一带

一路”沿线国家 访学交流，攻读学历学位；建设山东中医药大学国际远程学习系统，提

供高质量中医药教育培训服务；发挥国际眼科与视光医学院对学校国际化办学工作的辐射

引领作用，加大中医药拔尖创新人才国际联合培养，助力学校更高水平对外开放、更高质

量建设发展。(牵头部门：国际交流合作处)

（八）实施医药科技创新计划

⒛加快推进中医药科研创新。以中医药经典理论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、山东省重点实

验室、医疗机构院内制剂研发平台、中医优势病种临床基础研究平台等为重点，建设高层

次中医药科研创新平台。(牵头部门：科研处)

21.推动科研成果转化。改革科技成果培育机制，完善科技成果管理政策，探索形成

基于“科研质量、效益与贡献”三个维 度的科研评价制度体系，加强高质量科研成果转



移转化平台、机制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。(牵头部门：科研处)

22.支持附属医院争创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研究分中心、国家中医循证医学研究

中心，遴选组建中医药多学科交叉创新团队和中医药传承创新团队，在重大疑难疾病防

治、重大传染病防控、创新药物研发、中医诊疗关键技术装备研发等领域开展联合研究，

形成一批创新成果，对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形成示范引领。(牵头部门：科研处)

三、组织保障

⒈强化组织领导。各有关部门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根据实际制定具体配套措施，研究

推进重点工作任务落实。健全完善督查协调机制，强化对细则实施情况的评估和跟踪监

测，对执行不到位的，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⒉完善投入保障机制。积极拓宽收入来源渠道，加大经费保 障力度。预算安排围绕

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，统筹考虑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构建、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和高水平

学科建设事业发展，加强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，实现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。进一 步完善

预算绩效管理，建设“全方位、全过程”的预算绩效管理 体系，做到事前有评估、事中

有监控、事后有评价，促进资产科学配置、有效使用，确保经费使用效益的最大化。


